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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22            证券简称：硕贝德          公告编号：2025-031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惠州金日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硕贝德”）于

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惠州金日工业

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10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以股权受让及增资方式收购惠州金日工业科技有限公司51.28%股权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4,320万元受让原股东持有惠州金日工业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40%股权，其中以2,700万元受让惠州华声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标的公司25%股权；以540万元受让惠州金日观远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标的公司5%股权；以1,080万元受让惠州市金飞粤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持有标的公司10%股权；且同意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向标的公司增

资2,500万元，其中879.63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1,620.37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标的公司51.28%股权，标的公司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且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 

（一）业绩承诺 

单位：万元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净利润 1,500 2,500 3,500 3,800 

（二）业绩补偿 

若标的公司当期业绩承诺完成率低于 80%，则惠州华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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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金日观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惠州市金飞粤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统称“业绩承诺方”）应当对硕贝德进行现金补偿，补偿金额计算如下：当期应

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业绩承诺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本次股权转让对价－业绩承诺方累

积已补偿金额。 

业绩承诺方累计补偿金额以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方收到的股权转让对价的税后

总额为上限。 

每期业绩补偿款业绩承诺方应于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以

现金方式向硕贝德补足。 

三、2024年度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审字[2025]200Z2043 号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显示，标的公司 2024 年度净利润为 689.68 万元，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758.35 万元，未实现 2024 年度的业绩承诺，触发了业绩补偿

条款，业绩承诺方累计需向公司补偿 970.07 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业绩承诺方 补偿金额（万元） 

1 惠州华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06.29 

2 
惠州金日观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1.26 

3 惠州市金飞粤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42.52 

合计 970.07 

四、2024年度承诺业绩未完成的原因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高低压线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报告

期内，受下游主机厂出货量波动的影响，部分客户订单不及预期；此外新能源乘

用车市场竞争激烈，叠加客户降本要求，部分产品毛利率下滑，进而导致2024年

度标的公司净利润未达标。 

五、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未来，标的公司将围绕核心客户，持续优化业务结构，在聚焦新能源乘用车

应用领域的基础上，积极开拓产品在储能、商用车等其他领域的应用，同时标的

公司将进一步强化管理，降本增效，提升盈利能力。 

公司将督促业绩承诺方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并根据进展情况采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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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必要措施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8 日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惠州金日工业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度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公告
	一、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二、 业绩承诺及补偿
	三、2024年度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
	四、2024年度承诺业绩未完成的原因
	五、 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